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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宿州市埇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年“质量月”活动方案的通知

各股室、所，队：

现把《宿州市埇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“质量月”

活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。请各单位按照本方案认真抓好落实。

宿州市埇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年 8月 30日

宿州市埇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

“质量月”活动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

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广泛宣传

“质量第一”思想，推动形成“人人重视质量、人人创造质量、

人人享受质量”的社会氛围。大力推动企业建立健全质量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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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加强质量人才队伍建设，弘扬工匠精神，采用先进质

量管理方法，提升质量品牌效益，推动企业形成“质量就是生

命，质量就是效益，质量就是形象”的经营理念；开展 464

助企发展回访行动，察看帮扶效果，在生产领域选树一批质

量管理提升示范企业，在流通领域选树一批诚信经营商贸企

业，带动全区产品质量和品牌信誉双提升。

二、活动内容和任务分工

（一）开展质量品牌示范企业专题采访报道

联合《拂晓报》社、宿州广播电视台、市政府网站等媒

体，深入到皖美品牌示范企业、“食安安徽”品牌认证企业、

市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进行现场采访，宣传报道企业在质量

管理方面的做法、成效、经验体会和下一步工作计划、目标

等，传播推广先进的质量文化和管理方法。

牵头责任部门：质量股。配合责任部门：办公室、综合

协调股。

（二）开展 464行动助企发展回访活动

对上半年 464行动已走访企业开展回访活动，重点察看

企业生产现场是否改进、质量提升需求是否得到解决、企业

产品研发和品牌建设开展情况等，收集企业在争先创优方面

的困难和新要求，评估 464行动助企发展成效，调整改进下

半年的走访帮扶方案。

牵头责任部门：质量监管股。配合责任部门：标准计量

股、知识产权股、食品股、综合协调股、特设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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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开展企业现场管理示范观摩活动

在全区范围内分行业选树企业现场管理标杆示范单位，

组织推动相关企业负责人到示范企业现场学习、借鉴，切实

解决我区部分企业生产现场脏、乱、差的问题，推动全区企

业尤其是板材生产企业的现场管理改进工作。

牵头责任部门：质量股。配合责任部门：各市场监管所、

标准计量股。

（四）开展产品质量专项整治活动

开展工业产品、消费品专项抽检活动，加大对儿童用品、

食品相关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，督促生产企业加强全面质量

管理，提高企业产品标准水平，严格设计、生产各关键点控

制，严把质量检验关，发现质量问题的及时开展产品召回等

后续工作。

牵头责任部门：质量股。配合责任部门：各市场监管所、

综合执法大队。

（五）开展消费品质量提升行动

重点对妇幼用品、学生用具、纺织产品、建筑装修材料、

生活家电、家具、新兴消费品、食品接触类产品、节能环保

产品、农用生产资料等 10类行业开展质量提升攻坚战，结

合监督抽查、风险监测、分类监管和日常监督情况，聚焦质

量问题，提出精准质量提升方案，推动消费品质量提升。

牵头责任部门：质量股。配合责任部门：各市场监管所、

综合执法大队、执法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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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开展计量专项检查

开展市场计量器具和月饼定量包装监督检查活动，对集

贸市场电子称进行集中检查；免费为市民检定血压计等民生

计量器具。

牵头责任部门：标准计量股。配合责任部门：各市场监

管所。

（七）参加“2022年度服务质量提升示范企业”评选活动

联合区卫健委、区文化旅游局、区商务局等部门，面向

全区卫生健康和住宿餐饮服务业，积极参加“2022年度服务

质量提升示范企业”推荐、评选活动。在全区树立一批服务质

量提升示范企业，引导推动相关服务行业质量整体提升。

牵头责任部门：质量股。配合责任部门：办公室。

（八）开展质量管理知识培训

组织对规上企业开展全面质量管理、6S现场管理、卓越

绩效管理、缺陷产品召回等知识培训。推荐优秀首席质量官

参加安徽省质量品牌促进会开展的首席质量官培训，推荐优

秀企业标准总监参加安徽省质量和标准化委员会开展的企

业标准总监培训，推动企业积极参与苏浙皖赣沪联合开展的

“质量月”系列活动。

牵头责任部门：质量股。配合责任部门：各市场监管所、

标准计量股。

（九）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检查、督查活动。

对全区落实企业特种设备安全标准化管理和企业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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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情况进行重点检查、督查，推动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管

部门加强和规范监管工作，推动企业加强和规范特种设备安

全管理工作，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牵头责任部门：特设股。配合责任单位：各市场监管所、

综合执法大队。

（十）开展产品质量及诚信经营宣传活动。

组织开展企业诚信经营宣传活动，通报产品质量、食

品质量、药品（药械）质量违法典型案例，组织部分工业企

业和商贸经销企业签订诚信经营信用承诺书。

牵头责任部门：质量股。配合责任单位：各市场监管

所、法规股、执法股、消保委、综合执法大队。

（十一）开展打击传销和侵犯知识产权活动。

多部门联合开展打击传销“皖剑-2022”活动。营造平安宿

州环境。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宣传活动，强化知识产权保

护意识。

牵头责任部门：执法股、知识产权股。配合责任单位：

各市场监管所、综合执法大队。

（十二）开展调味面制品专项整治行动。

组织开展调味面制品专项整治行动，重点检查超范围超

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、标签标识不规范等行为。

牵头责任部门：食品股。配合责任单位：各市场监管所、

综合执法大队。

（十三）开展企业首席质量官和企业标准总监制度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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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专项督查

重点查看辖区四上企业首席质量官、企业标准总监聘任

情况、登记情况、培训情况，企业首席质量官、企业标准总

监作用发挥情况等。探索企业首席质量官和企业标准总监合

并办公工作。

牵头责任部门：质量股。配合责任单位：标准计量股。

（十四）探索建立产品质量安全伤害信息监测机制

全区重点在医院、学校、幼儿园等场所设立 1-2个伤害

监测点。探索构建我区产品质量安全伤害信息（以下简称产

品伤害信息）收集平台，广泛收集、分析产品伤害信息，推

动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防范和缺陷产品召回监管工作，切实保

障消费者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，形成产品质量安全社会共治

的良好氛围。

牵头责任部门：质量股。配合责任单位：法规股、执法

股。

三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区局各股室要按照工作分工，加

强对“质量月”各项活动的组织、领导和督查督办，及时协调

解决质量月活动中遇到的问题，确保各项活动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狠抓任务落实。各牵头责任股室要切实担负起责

任，对本股室承担的各项活动要认真谋划、认真组织实施，

力求实效，力戒形式主义。活动中遇到本股室无法解决的问

题，要及时向局领导报告。各配合责任股室要按照职责分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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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主动配合牵头股室开展好各项活动，不得推诿扯皮。

（三）认真总结经验。各牵头股室要确保在 2022年 9

月 30日前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并分项形成书面专题总结，

于 9月 30日前发至质量股（电子档，并附 3张图片，邮箱：

492943998@qq.com。）。质量股于 10月 8日前形成质量月活

动总结，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
